





城委乡振组发〔2022〕6号

关于下达2022年第三批涉农整合资金乡村振兴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

各乡镇（场）人民政府、相关项目主管单位:
为提高涉农整合资金使用效益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按照《湖南省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经项目主管部门和县财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审核，报县政府常务会、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，现将2022年第三批涉农整合资金乡村振兴项目计划下达给你们，请严格按计划认真组织项目实施。
一、本次下达的涉农整合资金乡村振兴项目计划共8929.4272万元，具体项目计划见附件。
二、本次资金项目计划安排主要以示范亮点村项目为主，通过项目实施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全面提升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各乡镇（场）、相关项目单位和项目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《湖南省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加强项目监督管理，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报账支付，确保资金及时发挥效益。

中共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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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2年第三批涉农整合资金乡村振兴项目资金计划安排表
